
药大教函〔2026〕3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

开放实验工作的通知

各院部、实验教学中心（室）：

为贯彻教育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相关文件精神，充分发挥

实验教学在本科生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作用，根据《中

国药科大学开放实验室管理办法》（校教〔2006〕2 号）和《中

国药科大学教学实验中心管理细则》（药大教〔2006〕219 号）

有关规定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开放实验工

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时间

3 月 21 日-6 月 7 日期间，除常规教学以外的其他时段。

二、组织对象

1. 理工类专业学院及实验中心（室）：

药学院、中药学院、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、工学院、理学

院、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、孟目的学院、生物药物学院、多

靶标天然药物全国重点实验室、校内各实验中心及校企合作实验

室。

http://sklnm.cpu.edu.cn/
http://sklnm.cp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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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经管文体类专业院部：

国际医药商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体育部。

以上院部室应充分利用实验教学资源，面向我校非毕业年级

本科生，积极组织本项工作。

三、组织形式

在开放实验组织过程中，鼓励将思政元素融入实验设计之

中，充分体现“精业济群、兴药为民”意识。

1. 开放实验项目

开放实验项目是指以学生学业发展为主，在正常教学体系以

外，由教师指定课题、选择学生和地点，师生双方依照确认时间

开展的具有启发、辅助意义的实验教学活动，旨在鼓励学生“早

进实验室、早进课题、早进团队”，围绕有组织科研布局，推动

专业互通、学科交叉，塑造学生创新意识，提升学生实验综合应

用能力。

2. 开放实验室活动

开放实验室活动是指由校内各实验中心（室）协调安排非常

规教学时段的实验资源，面向非毕业年级学生自选课题、自主实

验的教学活动，旨在鼓励学生自主制定综合性实验计划，开展创

新性科学研究探索。

四、数量及学时要求

1. 对于理工类专业学院及实验中心（室），每位指导教师

设立开放实验项目数不超过 2 项；

2. 对于经管文体类专业院部，每位指导教师设立开放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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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数不超过 1 项；

3. 本学期，省级及以上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设立开放实验项

目数不少于 10 项；

4. 开放实验项目不少于 16 学时/项；开放实验室活动不少

于 8 学时/次。

五、管理流程

学生实验期间，实验室应配备教师或技术人员审查实验计

划，准备和维护实验仪器设备，进行现场管理指导，拍照存档，

做好记录备查（附件 1、附件 2），评阅实验报告。

（一）平台管理

通过“中国药科大学实践教学综合管理平台”系统管理（以

下简称“系统”，网址 http://sjjxpt.cpu.edu.cn/），在“统

一认证登录”入口采用校园网账号和密码登录认证，从“实验教

学”选项“开放性实验管理”栏目进行申报、审核、报名、选拔

以及结题。

（二）开放实验项目的流程安排

1. 项目申报与审核

3 月 7-15 日，教师撰写计划书、本科实践教学安全风险评

估表（附件 3，需项目负责人和学院签字盖章后扫描成 PDF 格式

文件上传系统），在系统内申报开放实验项目；

3 月 16 日，各单位负责人审核项目。

2. 学生报名与选拔

3月 17-19日，学生根据系统内开放实验项目信息进行报名，

http://sjjxpt.cp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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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名学生最多兼报 2 个项目；

3 月 20 日，指导教师选择学生，指定组长，并告知申报学

生；入选学生与指导教师联系实验事宜。

3. 项目结题与考核

6 月 7 日前，项目完成，学生提交项目结题报告并请指导教

师审阅，指导教师提交学生成绩和项目总结；

6 月 8 日，各单位负责人审核提交材料。

（三）开放实验室活动的流程安排

1. 活动申报与审核

本学期，负责教师登录系统申请设立开放实验室活动，并在

“实验室开放公告”页面发布新公告，由实验中心（室）负责人

审核。

2. 学生报名与选拔

学生查看活动公告后报名，由负责教师选择学生，入选学生

须按时进入实验室开展活动。

3. 活动结题与考核

6 月 7 日前，学生于系统内提交活动结题报告，由负责教师

审核、评分。

其他具体操作流程可在“系统帮助”页面查阅《开放实验项

目的申报和实施程序》与《开放实验室的发布和实施程序》。

六、支持政策

1. 对于参加开放实验项目且成绩合格的学生，可奖励 1 公

选课学分，在校期间参加多个开放实验项目者不累计学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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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对于参加开放实验室活动且一学期累计 3 次实验达 12

学时、成绩均为合格及以上（或百分制获 60 分及以上）的学生，

奖励 0.5 公选课学分，此学分在校期间不累计；

3. 此类学分奖励上限为 1.5 学分，于学生毕业前奖励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黄老师

办公地址：江宁校区行政楼 201 室

联系电话：025-86185205

附件 1：开放实验工作记录表

附件 2：开放实验学生签到表

附件 3：中国药科大学本科实践教学安全风险评估表

中国药科大学教务处

2026 年 3 月 3 日



附件 1

开放实验工作记录表

实验日期： 年 月 日 类别：开放实验项目 开放实验室活动

项目名称/开放主题：

序号
指导教师

姓名

指导教师

工号

教师所属

学院

实验学生

人数

实验地点

（xx校区xx楼xx室）
实验内容

现场情况

（良好/一般/差）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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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开放实验学生签到表

实验日期： 年 月 日 类别：开放实验项目 开放实验室活动

项目名称/开放主题：

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班级 所属学院
实验地点

（xx 校区 xx 楼 xx 室）
实验内容 联系电话



附件 3

中国药科大学本科实践教学安全风险评估表
填表须知：

1. 高风险等级类别，此表一式 4份，由项目组、二级单位（院部）、教务处、实验

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存档；中、低风险等级类别，此表一式 2份，由项目组、二级单

位（院部）备案存档；

2. 同一实验课程（项目）统一填表，勿以单个章节填报。

实践课程/活动/项目

名称

所属二级单位（院部）

实践课程/活动/项目

负责人
联系电话

楼宇或场地位置 学时数（时长）

实践课程/活动/项目

参与学生专业、年级

风险因素

（条目式列出）

风险类别

（可多选）

化学类 □生物类 辐射类

机电类 特种设备类 □其他类

★风险等级 低风险 中风险 高风险

风险防控措施

（可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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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课程/活动/项目负责人承诺：

本人对上述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服从校方相关管理规定。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【高风险等级实践课程/活动/项目由主体责任单位组织校外专家论证】（从专业角度出发，就安

全风险评估材料合理性、防控及应急措施可行性等陈述意见，每位专家意见不少于 100 字，可另

附页）：

专家 1论证意见：

论证结论：该课程/活动/项目是否适合本科实践教学 □适合 □不适合

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专家 2论证意见：

论证结论：该课程/活动/项目是否适合本科实践教学 □适合 □不适合

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二级单位（学院）意见：

□同意 □不同意 该实践课程/活动/项目开展或申报。

单位教学院长（负责人）签字：

（部门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